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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 皮兰 印户 口 引发 的 思考

甘景椿

幼 . 按
:
本刊从这期起开辟

“

社会热点
”

栏目
,

欢迎各界人士就公众关注的与人 口有

关的各种热点问题来稿
.

来稿要求资料翔实

可非
,

观点明确
,

立论合理
、

科 学
,

字数一般不

要超过5 0。。字
.

文章短小精悴
、

反映的问题深

刻而有见地
,

行 文通达
、

阐释进彻者优先刊

用
。

随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
,

农村商品生

产和流通 日益发达
。

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条件下
,

大显身手
,

先富起来的同时
,

要求

改变传统的生产
、

生活方式
,

到城镇去从事经

济活动
。

为此
,

要求解决自己和家属子女迁入

城镇落户便成了一大间题
.

正是在这种形势下
,

辽宁省本粉当地擂

要
、

当地受益
、

当地负贵
、

当地有效的原则
,

适

当放宽户口迁移政策
,

有条件
、

有计划地办理

一些农民迁入城镇落户
.

为了区别于原城镇

户 口
,

用兰皮或盖兰印
,

故称兰皮兰印户 口

(下简称
“

兰户 )
。

这种
“

兰户
” ,

不能随愈在城

镇迁移
,

又称当地有效户 口
。

农民户 口办
“

兰印
” ,

必须交纳一定数额

的城镇人口增容配套费 (下称
“

配套费
”
)

.

辽

宁省
“

配套费
”

由于条件不同有多有少
,

大城

市最多的每人一万元
,

最少的县镇是 3。。。元
.

“
兰户

”

按城镇常住人 口进行管理
,

在升

学
、

就业
、

参军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

遇
。

由上可见
, “
兰户

”

是发展商品经济和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势下的一个新事物
,

是满

足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实现
“

农转非
”

愿望的一

条新途径
,

是对我国在户. 管理上实行
“

严格

控制农村人 口流入城市
” ,

特别是流入大城市

的一贯方针的一个! 大突破
,

也是我国公安

和户特管理制度的新发展
.

一 辽宁省兰皮兰印户口的发展形势和

特点
“

兰户
”

是从 1 9 9 1年在辽宁省出现的
,

两

年来发展迅速
.

到 1 9 9 3年 5月止
,

仅据 10 个市

的不完全统计
,

已经发展到 88 226人
.

这相当

于 1 9 9 1年全省各市净迁移人口 5 1 8 6 7人的 1
.

7

倍
.

(农 1)

衣 1 辽宁省十市兰皮兰印户 口院计衣

人人人数数 其 中中

男男男男男 女女

合合计计 88 2 2 666 4 6 8 1888 4 1 4 0 888

沈沈阳阳 1 1 6 6 000 6 68 777 4 9 7 333

大大连连 1 8 8 3 444 9 34 888 9 4 8 666

抚抚顺顺 2OOO 1333 777

本本澳澳 3 999 1 666 2 333

忱忱州州 5 6 0 222 2 6 6 666 2 9 3 666

铁铁岭岭 7 1 1 222 3 8 6 777 3 2 4 555

丹丹东东 38 9888 18 1 666 2 0 8222

曹曹口口 8 0 555 4 1777 3 8888

朝朝阳阳 2 6 5 9 555 1 4 9 9 222 1 1 60 333

娜娜西西 13 6 6 111 6 9 9 666 6 6 6 555

从此表中可见
“

兰户
”

的来源地和落户地

有以下三个特点
:

( 1) 大城市和新兴城市有更大的吸引力
。

尽管到大城市落户需要的
“

配套费
”

是小县城



表 2辽宁省十市
“
兰皮兰印户 口 ”

分析表

年年年 总总 性 别别 已龄龄 按现存子女数分类类 已婚育龄龄
龄龄龄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婚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妇

·

妇女未分分
口口口口 男男 女女 育女女 无孩孩 一孩孩 二孩孩 多孩孩 类人数数

88888 8 2 2 6664 8 1 888 64 14 0888 1 2 3 54 4 333 3888 2 6888 62 09 888 444 3 51 8 555

111峨岁以 厂厂 1 64 31 0 014 8 2 7 63 0 0 0 0 000 000

111 5一 1 7岁岁 1 2 214 1 9 7 0 0 54 2 0 0 0 0 000 000

111 8一 2 5岁岁 3 59 14 18 1 0 51 7 764 9 29 61 64 9 1 3 09 21 0001 777

222 6一 4 9岁岁 2 3 01 6 61 01 1 2 24 9 0 51 34 1 79 64 9 572 06 03 3444 1 6888

5550岁以上上 2 6 031 9 28 4 3 34 1 2 2 7 000 000

的三倍
,

但到大城市落户的占34
.

5%
。

( 2) 省内迁移占多数
,

省际迁移占少数
。

( 3) 来自富裕地区的占多数
,

贫困地区进

城的农民是少数
,

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

的
.

对辽宁省十市
“

兰户
”

再进一步分析可看

出有如下特点 (表 2 ) :

( 1 )从性别上看
,

男性 4 6 8 1 8人
,

占5 3写
,

女性 4 14 0 8人
,

占47 %
.

男女蓦本平衡
。

但从年

龄分组看
,

17 岁以下的人口中
,

女性只是男性

的“
.

2写
.

这说明农民在考虑后代的离乡进

城方面
,

更重视和优待男性
。

( 2) 从年龄构成看
,

明显的特点是年轻人

和未成年人占优势
,

其中17 岁以下 28 6 4 4人
,

占总人口的3 2
.

5%
,
18一 2 5岁的 3 5 9 1 4人

,

占

总人 口的40
.

7%
,

总的看 2 5岁以下的占总人

口的 7 3
.

2%
,

相比之下
,
5 0岁以上的只有 6 0 2

人
,

占总人口的 0
.

6%
。

这充分说明
,

农民一旦

有条件进城时
,

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后代
。

除

此之外
,

年龄越大的人
,

越倾向于在农村度晚

年
。

或者说
,

老年人继续在农村
“

看家守业
” ,

而愿意让年轻人到城市来安新家
,

创新业
。

( 3) 已婚育龄妇女占少数
。

由于育少年人

口占多数
,

这就决定育龄妇女占少数
。

已婚育

龄妇女占女性人口的29
.

8写
,

占育龄妇女的

3 5
.

1 7%
。

( 4) 已婚育龄妇女中
,

无孩的占 27
.

9%
,

一孩的占50
.

7%
,

二孩的占 17
.

。%
,

多孩的占

2
.

9%
,

不明情况的占 1
.

5%
。

可见
, “

兰户
”

中

有一半是三口 人的核心家庭
。

( 5) 从文化程度看是比较高的
。

25 岁以上

的人口中
,

初中以上占 80 写多
。

这恰恰说明在

农村人 口中
,

文化程度高
,

致富速度快
,

进城

条件好
。

二 兰皮兰印户口的作用和效益

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用下
,

通过大力

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
,

使部分先富起来

的农民
,

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而实现他们梦

寐以求的变农村户 口为城市户 口的理想
,

这

对一个祖祖辈辈是农民的人来说
,

是生产和

生活方式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, 另方面这种变

革对社会
、

经济的发展 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将

起什么样的作用
,

发挥什么样的效益呢 ?据我

们的初步调查和分析
,

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

几点
:

( 1) 是促进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加速剂
。

人

口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标志
,

也是衡

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
,

特别是工业

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
。

截止 1 9 9 1年
,

我国城市

人 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26 %
,

辽宁省城市人口

只占全省人 口的51 环
。
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
,

全

省
“

兰户
”

增到 8 8 2 2 6人
,

这就相当于 1” 1年全

省各市净迁移人 口的 1
.

7倍
,

而一年增加的
“

兰户
”

则相当于 1 9 9 1年全省各市净迁移的

85
.

3写
,

这就加速了全省人 口城镇化的发展

速度
。

( 2) 开辟了向农民集资发展城市经济和

各项事业的新途径
。

农民要集纳
“

配套费
” ,

才
令

能进城
,

这对国家解决城市建设的资金短缺
,

有很大作用
。

8万多
“

兰户
” ,

大约集资4
.

6亿
,

·

3 9
.



占全省 1 9 91年全年城市建设资金总投入 1 7
.

3

亿的2 6
.

6%
,

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
。

( 3 )加强人才合理流动
,

有利于解决农村

劳动力过剩
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
,

变农村人 口为

城市人口
,

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
。 “
兰户

”

就

是我国在新形势下
,

加速这个过程的新举措
。

在客观上讲
,

这是
“

择优录取
” ,

是从农民中引

进人才
,

选拔人才的过程
。

事实证明
,

首先获

得
“

兰户
”
的农民

,

都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

品生产中的优秀者
,

或者说在致富竞争中的

取胜者
,

他们被引进城市
,

不仅减轻了当前辽

宁省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压力
,

而且对发展城

市经济
,

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十分有利
。

( 4) 有利于加强各地的交流
,

有利于集中

各地优势
,

加速商品发展
。

调查表明
,

持
“

兰

户
”

者
,

不仅有省内的迁移
,

很多亦是省际之

间的迁移
。

如从全省看共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

自治 区
,

仅锦西市葫芦岛区 已办
“

兰 户
”

的

3 1 5 7人中
,

就有 1 57 人是来自其它 n 个省和一

个直辖市
。

迁移者把各地的名牌产品和特有

生产技能带到辽宁
,

起到 了广泛交流和互通

有无的作用
。

( 5) 有利于加速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
。

持
“

兰户
”

者
,

有许多是在各地 的开发区安家落

户的
。

他们中有的在开发区投资
,

兴办实业
,

购买商品房或自建房屋
,

有的引进外资
。

这些

人吃苦耐劳
,

又有经营和竞争能力
,

为多方面

加速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
。

( 6) 起到 了榜样作用
。 “

兰户
”

表面看来
,

这是一项人 口迁移政策的改革
,

但它更深远

的社会意义却在于
,

它在农民中树立 了一批

榜样
,

即
:

要想
“

农转非
” ,

要想改变自身传统

的生产和生活方式
,

要想使自己的后代到城

市去就学就业
,

就必须靠 自己的努力
。

最终

看
,

榜样的力量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

建设的发展
。

三 兰皮兰印户 口带来的问题

在
“

兰户
”
发展过程中

,

山于缺乏经验
,

政

准 不完善 {1I 急 于求成
,

也产生了一些间题
,

需

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
。

( 1 )
“
兰户

”

的发展要有计划
,

并应与整个

城镇人 口合理发展相协调
,

切不能只顾眼前

的
“

配套费
”

而盲目增加
。

改革开放十多年来
,

我国农业有很大发

展
,

特别是在当前全 国大部分地 区
,

粮食放

开
,

不搞统购统销
,

这是发展
“
兰户

”

的有利条

件
,

但是从宏观上看
,

城市人 口的增长速度
,

不能超过商品粮和农副产品的增长速度
。

我

国十一亿多人 口
,

吃饭是第一件大事
,

现在粮

食总产量虽然已达 4 4 0 0多亿公斤
,

居世界第

一位
,

但人均只有 37 6公斤
。

每个公民所生产

的粮食
,

除了自己消费以外
,

也只够两个城市

人 口的消费
。

所 以
,

不是
“
兰户

”

增 加越多越

好
,

发展越快越好
,

而必须有个宏观控制的规

划
。

( 2) 缺乏经验
,

准备不足
,

盲 目性很大
,

管

理跟不上
。

有的
“

兰户
”

没有详细的登记
,

只有

姓名和男女之别
,

别的一概不知
。

有的没有固

定的住所
,

人户分离
,

难于管理
,

城市街道委

员会任务原来就繁重
,

现 又加上复杂 的
“

兰

户
” ,

就更加重了他们的工作量
。

( 3 )
“

配套费
”

偏低
,

缺乏长远考虑
。

全省

的
“

配套费
”

在 3 0 0 0一 1 0 0 0 0元之间
,

总的看是

偏低
。 “
兰户

”

的
“

配套费
”

起码应当包括两项

费用
:

①每增加一个城镇人 口平均所需各项

城建和福利事业的投资
; ②每增加一个城镇

人 口所需的各项管理费用
。

每个城市人 口增容配套费需要 多少 ? 在

8 0年代初
,

据沈阳市城建部门的计算是
,

每增

加一个城市人 口
,

城建所需要的各项投资总

额合计 7 3 6 0元
。

①如果加上物价止涨因素
,

当

前这些建筑的总投资大致需要 1 10 0 0多元
。

如

再加上城市人 口的各项管理费用按 1 0 0 0元

计
,

就得 1 2 0 0 0元
。

沈阳市集纳的
“

配套费
”
只

是 3 0 0 0一 10 0 0 0元
,

显然偏低
。

不足部分就只

① 所需投资项 目主要包括
:

占地
、

住宅
、

公共建筑
、

道
路

、

排水工程
、

环卫
、

路灯
、

防洪
、

桥梁
、

自来水
、

煤气
、

公共交
通

、

园林绿化等
。



好由国家贴补了
。

在当前资金短缺
,

财政困难

的情况下
,

这就加重了国家的负担
,

弄得不

好
,

又给自己背上 了一个沉重 的包袱
。

特别

是
,

有的地区
,

为了招揽
“
兰户 ,’

,

竞相降价
,

更

是目光短浅之举
。

( 4 )
“
兰户

”

的增加
,

是加速了人 口城市化

的速度
,

缓和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压力
,

但用

一分为二的观点看
,

这无疑又增 加了城市就

业难的困难
,

而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
,

则是

人才和智力的流失
,

是能量的转移
,

是农村经

济发展的损失
,

为此应当采取适 当的补救措

施
。

( 5)
“
兰户

”

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更大
。

①人户分离现象严重
,

造成
“

农村不问
,

城里难管
” 。

据调查
, “
兰户

”

中
,

人户分离是普

遍现象
。

如锦西市连山区渤海街道共迁入
“
兰

户
” 7 95 人

,

其中落户常住的只有 1 38 人
,

占总

人 口 的 1 7
.

4%
,

这就使大量农民成了并不离

乡的城市居民
,

在这部分人群中
,

育龄妇女所

占比重又较大
,

容易造成超生的空子
。

②人员复杂
,

面大范围广
,

计划生育难管

理
。

如葫芦岛区已办理
“

兰户
”

的 3 1 5 7人中
,

来

自本区的农民 1 5 6 7人
,

占总数的 49
.

6%
,

外市

县
、

外省的则占 50
.

4%
。

其中本市范围内的人

数为 1 0 7 9人
,

占总人数的 34
.

2%
,

涉及省内13

个市
, 3 54 人

,

占 n
.

2%
,

涉及全国 n 个省和一

个直辖市
,

人数为 1 57 人
,

占 5%
。

在申办的
“
兰

户
”

中
,

一些外市
、

外省的人员迁出地不详
,

有

的只写到县
。

情况不明
,

鞭长莫及
,

给计划生

育的管理带来了隐患
。

③婚姻状况混乱
,

出现了
“

三不清
”

的现

象
。

首先是隐瞒了真实的婚姻状况
。

一些人在

办理兰印户 口的过程 中
,

借户 口性质改变之

机
,

有意把 已婚变成未婚
。

如兴城市宁远街道

共迁入
“ 兰户

” 7 01 人
,

育龄妇女 34 6人
,

其中20

周岁以上的育龄妇女 1 09 人
,

但 只有 5人填写

已婚
,

1 04 人填写未婚
。

后经到迁 出地逐一核

查
,

发现在 1 09 人中
,

有 89 人是 已婚
,

瞒报率高

达 81
.

6%
。

这还是对本地区好调查并便于纠

正的
,

对那些外市
,

特别是外省的情况就不搏
掌握了

。

这当然就很容易给有意超生的人留

下空子
。

其次是生育状况不清
。

有一些别有企图

的人
,

在这次办理
“
兰户

”

中
,

已有一个孩
,

填

报为无孩
,

两个及两个以上填为一个孩
。

这样

做的目是就是为今后骗取生育指标
,

满足自

己多生
、

生男孩的愿望
。

最后是节育措施情况不清
。

一是在落
“
兰

户
”

时
,

没有这方面的记载
,

二是有记载的有

的也不真实
。

“

正因为
“

兰户
”

中人员的基本情况非常复

杂
,

人户分离比重又很大
,

客观上已经形成了

一支进城不离乡的超生游击队
。

农村不问
,

城

里难管
,

实际上 已经对计划生育构成了难以

设防的潜在危险
,

有的已经处于失控状态
。

仅

据锦西市的不完全统计
,

到 1 9 9 3年 4月份为

止
,

落
“

兰户
”
后新出生的人 口 已有 42 人

,

据
“
兰户

”

自报其中一胎 34 人
,

二胎 8人 ;
另外现

已怀孕的还有 82 人 (其中据自报一胎 72 人
,

二

胎 10 人 )
。

新生婴儿中多少是计划外
,

现在还

很难确定
。 “
兰户

”
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和

潜在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
,

并采

取相应措施
。

目前各地 区急待制定一个
“
兰

户
”

计划生育暂行管理办法
。

四 对策探讨

户 口迁移是一项政策性强
,

牵涉面广
,

难

度很大的工作
,

各级政府应在新形势下
,

切实

加强对户 口管理工作的领导
,

认真贯彻执行

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
。

( 1) 提高认识
,

加强领导
。 “
兰户

”

是扩大

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事物
,

它对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利多弊少
,

应当给

予肯定和支持
。

要充分发挥它有利于经济发

展的优势
,

及时解决它的不利方面
,

尤其要密

切注意其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造成的冲击
,

切实加强领导
,

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
。

( 2) 做好准备
,

稳步发展
。

发展
“

兰户
”
不

能草率从事
,

一哄而起
。

一定要做好各种思想



和组织准备
,

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
,

稳步前

进 ,不能单纯经济观点
,

要瞻前顾后
,

既要立

足当前
,

又要深谋远虑 .既要积极发展
,

又要

宏观控制
。

办
“

兰户
”
必须坡报详细的登记表

和出具有关证明
,

以便掌握情况
,

有利于管

理 .办
“

兰户
”

还要尽量减少人户分离
,

必须在

城镇有固定住所或临时住所的条件下
,

才能

办理 .对省际之间的
“

兰户
” ,

更不能
“

户 口在

城里
,

人员满天 飞
,

长期不见面
,

管理 无是

非
” 。

持
“

兰户
”

者
,

一旦在城镇落户
,

街道委员

会和居委会应立刻将其列入管理对象
。

对目

前混乱的情况
,

应首先进行彻底的整顿
,

然后

再稳步发展
。

对以发展经济和集资为名
,

公开

和变相出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作法
,

必须采

取有力措施
,

坚决制止和纠正
。

( 3) 密切协作
,

摸清底数
。

公安部门在以

后办理
“
兰户

”

时
,

必须要求他们持有迁出地

计生部门开具的婚育
、

节育证明
,

以及原籍户

口本
、

身份证
、

迁入地街道出具的固定住所或

临时住所的有关证明
。

对计划 内怀孕的必须

出具迁出地计生办的证明
,

并缴纳一定的
“

配

套费
” ,

方可办理
。

对计划外怀孕的不予办理
。

对已经落户
,

但情况不明的
“
兰户

” ,

城市街道

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
,

查清他们的婚姻
、

生

育
、

节育状况
,

做到心中有数
,

堵塞漏洞
。

(4 ) 明确责任
,

加强管理
。

严格加强对
“

兰

户
”
人员生育指标的管理

。

凡申请生育指标

的
,

必须持原户籍地乡镇计生办开具的婚育

节育证明
、

原户 口本等到迁入地按城镇有关

规定办理
,

并不再按原先照顾农民的条件批

给二胎生育指标 ;办
“

兰户
”
前

,

已办理生育指

标的
,

一律到现户籍地计生部门进行复核
、

审

查
,

无标生育为计划外生育
,

持标未孕的指标

作废
.

对全省 2 4 5 2个二孩和多孩的
“

兰户
”

更

要当成重点管理对象
,

切不能让他们再多生
。

街道委员会要加强
“

兰户
”

中育龄妇女的管

理
,

建立相应的婚姻
、

节育的帐
、

卡
、

册和档

案
,

对她们要同对待其他城市人 口一样
,

实行

科学化
、

经常化的管理
。 “

兰户
”

中
,

户在人不

在的已婚育龄妇女
,

必须每季向迁入地街道

计生办提供由常住地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
、

节育情况
,

连续一年不提供情况或发生计划

外生育者
,

由公安部门注销该人的
“

兰户
”

资

格
,

复原为农业人口
,

限期返回原地
,

但
“

配套

费
”

不退
。

( 5) 健全机构
,

增加投入
。

当前
,

随着改革

开放的深入发展
,

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

正在增大
,

而大量的
“

兰户
”

涌入城镇
,

更使工

作量和所需经费大增
,

在这种情况下应当
:

①

给街道和居委会增加专职计生干部
,

为新建

居委会配好计生工作人员 , ②按
“

兰户
”

人员

数量的大小
,

给当地计生部门增拨事业费
,

或

在
“
配套费

”

中
,

拨出部分费用
,

以支付这部分

人中所需的独生子女费
、

手术费
,

以及
“

兰户
”

计划生育管理费等
,

用以确保计划生育人
、

财
、

物的需要
。

在
“

兰户
”

管理问题上
,

公安机关 既要 充

分发挥户口 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
,

又要与计

划生育
、

工商
、

税务
、

城建等有关部门紧密合

作
,

搞好
“
兰户

”

的综合治理
。

应进一步加强
、

完善
“
兰户

”

登记管理的规章制度
,

不断深化
“

农转非
” 、 “
乡进城

”

的改革
,

使
“
兰户

”

这个新

生事物更好地为改革
、

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的发展服务
。

(作者工作单位
:

辽宁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 )

更 正

本刊 1 993年第4期第 23页倒数 1 7行末句
“
于 2 0 50年达 28 0 0 0万 (占总人 口的 1 9 % ) ” 中的 2 0 5 0年应更正为

2 0 25年
。


